
序号 劳模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帮扶金额
（元）

困难类型

1 詹宝珠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原副院长 49800 重大疾病

2 郑守樽 福州市化工研究所 原所长 32000 重大疾病

3 武淑华 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职工 15000 重大疾病

4 王榕生 福建省建筑机械厂 原总工程师 17000 重大疾病

5 黄家瑶 福州锅炉厂 原总工程师 17000 重大疾病

6 王依媄 第一机械厂 原车间主任 15000 生活困难

7 翁秀英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分公

司
原副经理 14000 重大疾病

8 郑碧华 福州市食品公司开元商行 原职工 10748 生活困难

9 陈宝俤 福建省建筑机械厂 原职工 8000 生活困难

10 林发新 七四二七工厂 原副厂长 8000 生活困难

11 罗祥英 福建东飞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河道保洁管理员 10000 重大疾病

12 林铭铭 新阳热电厂 副总经理 9500 重大疾病

13 罗碧珍 厦门公交总公司 工会干事 700 重大疾病

14 高溪树 龙海造纸厂 厂长 3399 重大疾病

15 林惠敏 东山县实验小学 原书记兼校长 14931 重大疾病

16 汤跃离 华安水电厂 副厂长 11944 重大疾病

17 杨爱珠 华安计生服务站 站长 24126 重大疾病

18 顾淑美 原泉州织布厂 职工 7000 慢性病

19 李小平 信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办主任 27000 重大疾病

20 侯国建 福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 38000 家庭困难

21 林占成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石油分公司 驾驶员 10000 慢性病

关于2023年全国劳模特殊困难补助的公示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年度全国劳模专项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规定和
《福建省总工会劳动模范专项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实施细则》规定（闽工办〔2023〕6号），为缓解
全国劳模及享受待遇者因患重病自付医疗费较多或因劳动功能障碍、生活自理障碍或因直系亲属患重
病、失业或因遭受意外灾害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经过各地市工会前期摸底和审核，现将拟补助
情况公示如下。
   公示时间从2023年12月16日至2023年12月20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福建省总工会
反映，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提倡实名反映。
   公示电话: 0591 -87737023
   来电时间:上午8:00-11:30， 下午3: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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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黄振川 省五建公司 工人 24000 重大疾病

23 杨英选 永安煤业公司
原半罗山煤矿支

部书记
13200 重大疾病

24 史火林 建宁县公安局 干警 37000 重大疾病

25 余昌茂 三明市尤溪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高工 27500 重大疾病

26 陈文鸿 三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科长 23400 重大疾病

27 李敬焕 莆田市公安局
原党委委员、国
保支队支队长

50000 重大疾病

28 林金粦 莆田市湄洲湾自来水厂有限公司 原职工 3900 慢性病

29 滕迎新 建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办公室副主任 50000 重大疾病

30 林瑞昌 南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党支书 22500 重大疾病

31 林芸芸 长汀县公路分局城关站 站长 13000 重大疾病

32 张乾巽 福建省煤电有限公司苏二煤矿 队长 219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33 徐诗战 龙岩矿务局翠屏山煤矿修建队 工人 23900 重大疾病

34 曹水金 龙岩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 侦察员 50000 重大疾病

35 陈永统 闽东电机一厂 工人 12000 重大疾病

36 黄振裕 福建省白马船厂 职工 12000 重大疾病

37 甘振温 宁德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董事长 6000 重大疾病

38 谢树政 福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任科员 20000 家庭困难

39 高兴泰 中国标准砂厂 工人 150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40 陈黎华 福建省女子监狱 四级高级警长 350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41 李彬 福建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一级调研员 217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42 沈鸿元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研究员 300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43 吴志强 福建省国家安全厅 退休干部 40000 重大疾病、家庭困难

44 李忠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原副经理 5200 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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